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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谢岗“10·12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
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2024 年 10 月 12 日 15 时 34 分许，东莞市谢岗镇黎村大黎

路临时纳土场路口发生一起重型自卸货车与二轮电动自行车碰

撞的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，1人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东

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2025

年 2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东莞谢岗“10·12”一般道路交

通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有关要求，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任

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《进一步推

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

案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79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工作方案》）和《广

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（以下简

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由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谢岗分局牵头对涉事相

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

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概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根据《评估工作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文件，按照“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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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调查、谁牵头评估”的原则；2025年 12月，东莞市应急管

理局谢岗分局牵头成立评估组，开展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的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通过调阅事故档案材料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等方式，

进行了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等相

关文件、资料，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

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（一）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 吴**

粤 SP9579 号重型自

卸货车驾驶员吴**驾驶

机动车上路发生交通事

故致 1人死亡，负事故的

全部责任，其行为已触犯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

定，涉嫌交通肇事罪。

2024年 10月 13日，谢岗

2025年 5月 15日，

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

法院根据吴**的犯罪情

节和悔罪表现等因素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判决被告人吴

**犯交通肇事罪，判处

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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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警大队以涉嫌交通肇

事罪对吴**立案处理，并

于当日将其刑事拘留。

年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东莞市林

兴土石方

工程有限

公司

东莞市林兴土石方

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未认

真落实从业人员的岗前

培训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建议属地交通运输

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

处理。

经东莞市交通运输

局立案调查，东莞市交

通运输局对东莞市林兴

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作

出处罚款人民币 30000

元的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的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东莞市交

通运输局

谢岗分局

建议由东莞市谢岗

镇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

党委副书记约谈谢岗交

2025年 3月 18日，

谢岗镇党委副书记叶**

约谈东莞市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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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同志 通分局分管同志，督促其

加强路面整治工作，坚决

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

的产生。

谢岗分局朱**，督促其

加强路面整治工作，落

实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职

责。

2

东莞市谢

岗控股集

团有限公

司分管同

志

建议由东莞市谢岗

镇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

党委副书记约谈东莞市

谢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分管同志，督促其增强对

纳土场内车辆的管控强

度及对场内安全隐患的

排查力度。

2025年 3月 18日，

谢岗镇党委副书记叶**

约谈东莞市谢岗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黄**，督促

其加强对纳土场内的车

辆管控强度，及时排查

并消除场内安全隐患。

3

东莞市林

兴土石方

工程有限

公司主要

负责人

建议由属地交通运

输管理部门约谈东莞市

林兴土石方工程有限公

司主要负责人，督促其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

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

育培训工作。

2024 年 10 月 21

日，东莞市交通运输局

常平分局约谈东莞市林

兴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

主要负责人陈**、李**，

要求其落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加强对从业人

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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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谢岗分局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谢岗分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组织召开了

行业安全生产季度会议，通报事故情况并开展警示教育，督促辖

区运输企业加强驾驶员安全培训及提升驾驶员的防御性驾驶技

能，定期开展案例警示培训并确保实效。持续规范超限检测点管

理与数据联网，统筹开展泥头车、“百吨王”等重点车辆专项整

治、高速公路联合执法、货运源头“倒查”、安全生产检查及“一

超四罚”等工作。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0 月，已累计开展治

超联合执法 127次，查处超限超载车辆 41辆，监督卸载货物 372

吨，责令 7家企业停产停业，吊销 2家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。

同时，依托稽查布控及“两客一危一重”卫星定位系统动态监测

重点车辆，联合公安交管每月至少开展 2次精准执法行动。

（二）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谢岗大队（原东莞市公安

局交通警察支队谢岗大队）

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谢岗大队（原东莞市公安局交通

警察支队谢岗大队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事发后立即召开事故现

场研判会议，对涉事现场开展隐患排查及综合整治。为强化泥头

车管理、遏制涉泥头车事故，大队于 2024年 10月 15日至 2024

年 12 月开展泥头车专项整治行动，期间共查处泥头车交通违法

行为 302宗。

四、存在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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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组此次评估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全监管

方面存在问题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筑牢源头管控防线

辖区货运企业须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制度，强化

安全礼让、危险预判与应急处置等实操能力。应发挥 GPS监控

与行车记录仪作用，建立驾驶员行为实时预警与整改闭环，定期

分析数据并纠正违规。完善安全责任考核，将培训落实、隐患整

改、事故率等与绩效挂钩，倒逼责任切实落地。

（二）强化精准监管，补齐道路风险防控短板

针对事故路段及临时纳土场等货运集中路口，应专项完善安

全设施，增设减速带、警示标识与让行标志，优化交通组织，必

要时设置信号灯或安排人员进行疏导。建立健全公安、交通等多

部门联合执法常态机制，严格检查道路运输车辆状况、驾驶员资

质及企业安全制度，严厉打击未按规定让行、违法载人等行为，

对隐患突出企业坚决停业整顿，建立隐患闭环管理与“回头看”

机制，严防问题反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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